
是否同意公开：是

办理结果：A

清开提案字〔2026〕3 号

对政协清河县第十届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第 32 号提案的答复

裴海潮委员：

你提出的关于“大力发展低空经济加快推进清河高质量发展

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全力配合县域内低空经济发展。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

定》分别提出低空经济纳入战略新生产业、列为新质生产力，明

确发展通用航空与低空经济。省两会王正普省长在省政府工作报

告提到打造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先进算力、低空经济等新的

增长点。低空经济发展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新兴产业重要

举措，国家发改委专门成立了低空经济司部门，低空经济发展目

前国家层面涉及发改、交通、公安、民航、军用等多个部门，在

顶层设计、管理体制、法规标准等还有诸多不完善不健全的方面，



各地区、各部门制定和执行的标准也不一样。包括基站建设、空

域管理、航线审批、法律法规、场景应用、装备制造等系列工作，

清河经济开发区始终将低空经济作为新兴产业来布局，尤其是按

照县发改局关于做好十五五时期低空经济领域发展要求，根据开

发区工作实际落实县发改局关于发展低空经济产业工作要求。

二、加大引进低空经济产业相关项目力度。十五五期间发展

新兴产业，着重引进无人机研发、生产和科技服务型项目和企业，

培育低空经济装备研发、制造生产、科技服务公司和加强应急救

援、低空巡查等场景应用。

三、做好项目承载平台配套保障。依托康子电子信息产业园

平台做好要素保障，落实县发改部门关于十五五时期低空经济领

域发展总体思路、主要目标等工作。在发展和项目落地方面，依

托金融科创园、康佳电子信息园内配套厂房车间、研发试验楼等

基础配套设施，做好项目承载落地工作的要素保障。

再次感谢您对开发区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与支持！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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